
景区游玩受伤，能索要误工费吗？
法院：游客单位未停发工资，不存在误工损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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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
咨询台

记录一生 保障一生 服务一生

烟台晚报与
烟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合
办

活动三：3960元10千克，再送1.5千克 折算价170元/0.5千克

鲜食海参鲜食海参

现在市场上各种鲜

食海参令人眼花缭乱，品

质参差不齐。要吃好海

参，物有所值还没后顾之

忧，请到全宝堂海参专卖

店，先尝后买更放心！

以前到了冬至很多

市民开始吃海参三个月，

有的人还是每天吃半只，

现在条件好了，每天一

只，而且还是一家人都

吃。调查发现，如今许多

家庭一年四季都吃。说

实话，身体好，给儿女少

添麻烦、更省心对吧？最

主要现在消费者经济条

件好，吃点海参太正常不

过了，一年真花不了多少

钱，相比海参提供的营养

价值就太划算了！

咨询订购 6829989
订购有惊喜 免费送货和快递
全宝堂海参专卖店地址：烟台市芝罘区胜利路43号

万达店（五中斜对面）

郑重承诺：消费者有任何
不满意，可退可换！本次活动
仅限100千克。

本地Q弹鲜食刺参仅170元/0.5千克
活动一：990元2.5千克 活动二：1980元5千克，再送0.5千克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一名游客在景区游玩时受伤致

九级伤残，但受伤治疗期间其用人
单位照样支付工资，这种情况下游
客向景区索赔时主张误工费还能得
到支持吗？近日，烟台中院公布一
起典型案例，若实际不存在误工损
失不应支持误工费。

咨询：企业职工参保险种及各险种的缴费比
例是怎样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各承担多少费用？

答复：企业及职工在人社部门参加基
本养老、失业、工伤三个险种的社会保险。
我市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为16%，
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为8%；失业保险：单位
缴费比例为0.7%，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为
0.3%；工伤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分八类（现
行费率：一类0.2%、二类0.4%、三类0.7%、
四类 0.9%、五类 1.1%、六类 1.3%、七类
1.6%、八类1.9%），全部由单位缴纳，职工
个人不缴纳。单位缴费部分=缴费基数×
单位缴费比例，个人缴费部分=缴费基数×
个人缴费比例。

咨询：发生工伤以后，为什么工伤医疗
费还有个人负担部分？

答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
第586号）第三十条的有关规定，职工因工
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
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
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
务标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对超出

“三目录”的相关费用，工伤保险基金不予
支付。工伤保险医疗协议机构为工伤职工
提供超出工伤保险“三目录”之外的药品、
诊疗项目和住院服务的相关费用，应书面
告知工伤职工或其近亲属，该费用工伤保
险基金不予支付，并经工伤职工或其近亲
属签字确认；未经工伤职工或其近亲属签
字同意的，产生的费用由工伤保险医疗协
议机构负责。

咨询：如果参保人员在办理养老保险跨
省转移时，原参保地和新参保地存在重复缴
费的情况，该如何处理？

答复：参保人员在两地以上同时存续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或重复缴纳养老保险
费的，应按照“先转后清”原则，由转入地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本人协商保留其中
一个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同期
其他关系予以清理，个人账户储存额退还
本人，相应的个人缴费年限不重复计算。

张孙小娱 佘保轩

职工社保缴费比例是多少？

一审判决后，A景区不服提起上诉，
主张受害人王某有固定工作和固定收
入，受伤后其单位并未停发工资，不存在
实际收入减少的情形，不存在误工损失，
误工费不应得到支持。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误工
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
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
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
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
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
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本

案中，二审法院依法调取了王某事故发
生前后在某单位工作时的每月工资发放
明细记录，经查王某在某单位工作，有固
定收入，在此事故期间工资正常发放，其
所在单位未扣发工资，收入未实际减
少。故A景区的上诉主张成立。对于王
某的误工费请求，依法改判不予支持。

法官表示，在人身侵权案件中，误工
费的计算往往成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以
及法院确定的难点之一。误工费根据受
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
费属于受害人如未遭受人身损害而本应
获得却因侵权人的侵害行为无法得到或
者无法完满得到的利益，是受害人实际发

生的损失。认定受害人是否存在误工损
失，需考量受害人是否具有固定收入。受
害人有固定收入的，应当以受害人发生损
害前后，财产减少的差额作为赔偿标准，
赔偿数额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即须
是受害人的实际损失。有些有固定收入
的受害人在遭受损害后，其单位并不会扣
发其工资收入。对这部分受害人而言，实
际上不存在误工损失，即使经鉴定构成伤
残，也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支持其误工损失。但
如果受害人单位扣发了其工资，则应当按
照实际扣发金额计算误工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王某在A景
区经营的摇摆桥游乐场所游玩时，景区
无工作人员值守管理、服务，未告知王某
安全注意事项或提供安全护具，设置的
提示牌位置偏远且不醒目，A景区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王某受伤，依法应
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而王某作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摇摆

桥游乐活动存在安全风险而参加，在摇
摆的桥上行走时预判不足、注意不够，不
慎跌落受伤，王某对其受伤结果的发生
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依法可减轻A景区
的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相关规定，参照司法鉴定意见，一审

法院认定王某护理费为10050元，误工
费为38458元，营养费为2250元，住院
伙食补助费为 900 元，残疾赔偿金为
196200元，医疗费为37696元，鉴定费
为2080元，交通费根据本案实际酌情认
定为500元，精神抚慰金酌定为10000
元，以上款项合计298134元，酌定由A
景区承担60%，王某自行承担40%。

王某到A景区游玩，在景区“网红
摇摆桥”游乐项目荡桥过程中，王某因
站立不稳，掉落到充气垫上，致右腿受
伤。经鉴定，王某右下肢损伤构成人
体九级伤残，护理期建议为60-90日、
营养期建议为30-60日。双方就赔偿

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王某诉至法院
要求A景区承担医疗费、误工费、护理
费、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 29
万余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馆、商场、银
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
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游客游玩受伤，向景区索赔29万余元

一审判决景区担责60%，包括误工费

二审改判，不支持误工费请求


